
家庭医生与居民签约服务协议书
 

甲方：深圳市携康科技

家庭医生：钟华珍

个人联系电话：18820165178

家庭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黄麻布社区居委

乙方：测试a

联系电话：18820165112

家庭住址：上海市市辖区宝山区庙行镇和欣国际花园居委会vvb

为了提高签约对象的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卫生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

的作用，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乙方自愿聘请甲方为本人的签约服务医生，成为甲方的服务对

象。经甲乙双方及所在单位三者协商，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职责

甲方为乙方提供以下服务：

1、对家庭成员建立规范的居民健康档案，并实施健康动态管理；

2、对孕产妇开展孕期保健服务和产后访视；

3、对0~36个月婴儿建立儿童保健手册，开展新生儿访视和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4、对适龄儿童接种乙肝、卡介苗、百白破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5、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体检异常，进行健康指导服务；

6、对高血压等慢性病高危人群进行指导和随访；

7、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危人群进行指导和随访；

8、对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治疗随访和康复指导；

9、对结核病患者进行治疗和用药督导、康复指导；

10、提供提前预约就诊、转诊绿色通道服务；

11、提供健康教育宣传信息和健康教育咨询服务

12、定期指导整理家庭药箱。

按照所在单位的统一时间安排，负责通知乙方到指定地点接收公共卫生服务。每年对签约对象

进行一次个人健康状况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指定个性化的健康计划。

免费发放健康教育处方及医学科普资料，及时将健教材料发放到签约对象，每年不少于1份；及

时将健康大课堂或健康教育讲座等健康活动信息和季节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告知签约对象



，每年不少于一次。

免费为签约对象建立健康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需求，每年免费提供不

少于4次的主动健康咨询和分类指导服务。咨询结果和服务信息及时录入居民健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

或上报给所在单位。慢性病人的体检及管理按照《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要求进行。

提供24小时免费电话咨询，给予健康、预防、保健等方面指导。

定期通过门诊、电话、上门等方式对乙方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和管理，为其制定健康生活指导

和疾病防治方案。紧急情况时及帮助联系转诊。

以上5项服务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不收取费用。协议双方可通过协商，增加、细化服务项

目。对行动不便的签约对象，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建立家庭病床。甲方向乙方告知在家诊疗有医疗

风险的前提下，经甲乙双方同意，开展家庭式治疗，器收费按照国家有关文件标准执行。如涉及特

殊收费项目，由三方协商确定。

为保障乙方及时得到家庭签约服务，甲方在接到乙方的求助申请后，应及时提供服务。在甲方

有特殊医疗任务或因其他原因难以保证上门服务时，可以请所在单位指派其他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二、乙方职责

1、乙方主动配合甲方开展上述服务，将身体健康状况、变化情况及与健康相关的信息、资料及

时、准确告知甲方，并保证相关信息、资料真实性、合法性。

2、需要甲方上门服务时，乙方应提前与甲方预约。

3、积极参与、配合甲方开展的与疾病防治相关的各种活动，认真执行甲方或所在单位为其制定

的防病治病的相关措施。

三、所在单位应加强对甲方的管理，做好宣传材料印发、体检时间安排等规划，并为甲方在为

为乙方服务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撑和后勤保障。

四、乙方如对甲方服务不满意，可向所在单位投诉，也可请所在单位协调解决，乃至申请更换

签约医生。

五、甲方给乙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因乙方对甲方隐瞒病史信息、或不执行甲方指定的防治方

案、不听从指导意见而影响到服务质量，其产生的后果由乙方承担。

六、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协议一式三份，甲、乙、所在单位三方各执一份，有效期一年，期

满后乙方不提出解约视为自动续约。

七、本协议为试点版本，如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有抵触着，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2018年03月28日 2018年03月28日

所在单位法人(签名):

2018年0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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